《芒市等薄水库工程建设项目（二期）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

专 家 组 评 审 意 见

	建设项目名称
	芒市等薄水库工程建设项目（二期）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

	生产(建设)单位
	芒市人民政府水利局

	方案编制单位
	云南烨地科技有限公司

	复垦责任区范围面积
	占用土地面积
	0.3056公顷

	
	损毁土地面积
	9.1624公顷

	复垦土地面积
	复垦面积
	9.1624公顷

	生产能力(或投资规模)
	40139.81万元

	生产年限(或建设期限)
	4年（2020年7月-202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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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务院592号令《土地复垦条例》、《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要求，以及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标准和土地复垦等相关规程，德宏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有关专家对云南烨地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芒市等薄水库工程建设项目（二期）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进行了评审，形成如下评审意见：

一、该复垦方案编制基本符合《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地复垦方案审查工作的通知》及土地复垦相关等规程的要求；

二、该复垦方案编制目的明确、依据充分、投资估算基本合理；

三、复垦规划基本合理，在实施过程中应根据复垦需要调整及增加相关设施及复垦费，确保复垦工程质量； 

四、项目建设单位必须根据实际损毁土地情况、采取必要的复垦工程措施，严格履行复垦承诺，确保土地复垦工作落实到位，使复垦后的耕地质量等级高于复垦前的等级；

五、该项目临时用地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2.2341公顷，均为已损毁，相关部门已对损毁永久基本农田区域进行现场踏勘，复垦后永久基本农田位置发生局部调整，确保面积和质量均不低于损毁前。应征求芒市自然资源局相关部门意见，对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损毁单元优先安排复垦。

六、该项目复垦面积9.1624公顷，复垦费用为104.55万元，复垦计划安排分为1个阶段完成，因此本项目复垦费用一次性交清，以保证复垦工作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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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该复垦方案的编制基本符合有关文件及土地复垦技术规范、标准的要求，相关分析依据充分，结论基本准确，采取的预防措施、工程技术措施基本可行，复垦投资估（概）算测算结果基本准确，拟定的复垦工作计划实施基本合理，具有可操作性。专家组原则同意通过评审，编制单位已按专家组提出的修改意见补充完善，并按规定程序上报备案。如项目性质、规模、地点、范围等发生重大变化，需按相关规定和要求重新组织编报土地复垦方案或对原土地复垦方案进行修订，报原审查单位审查并备案。请项目业主单位抓紧与项目所在地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签订土地复垦承诺书，落实双方责任关系，明确开展土地复垦工作计划，并按要求定期向上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告土地复垦实施情况，接受各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芒市等薄水库工程建设项目（二期）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评审专家组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1
	郭远明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国土规划整理中心
	高级工程师

	2
	卢景丽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国土规划整理中心
	正高

	3
	黄义忠
	昆明理工大学
	高级工程师

	4
	谭荣建
	昆明理工大学
	副教授

	5
	李强军
	云南省地矿测绘院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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